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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7364.htm （１９９０年５月５

日） 国务院同意国家医药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医药

市场的意见》，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关于进一

步治理整顿医药市场的意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

医药事业发展较快，对防病治病、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做出了贡献。但是，由于对药品的特殊性认识不足，视同一

般商品对待，管理不力，近年来一些地方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品管理法》（以下简称《药品管理法》）的现象相当

严重，医药市场十分混乱，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和社会安定。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

护社会的安定，必须把药品作为特殊商品加以严格管理，并

依据《药品管理法》及其《实施办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对全

国医药市场进行治理整顿。现对有关问题提出以下意见：一

、加强对治理整顿医药市场工作的组织领导。 请各地人民政

府负责，由医药、卫生、工商、公安、物价、税务等有关部

门参加，组成强有力的治理整顿医药市场领导班子，共同做

好医药市场的治理整顿工作。二、加强对药品生产、经营企

业的审查。（一）国家医药管理局是国务院管理医药（不含

中药）的职能部门，负责医药生产、经营的行业管理，组织

对开办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审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医药管理部门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医药

的职能部门。县、市尚未设立医药管理部门的，由当地人民

政府指定的部门行使医药管理职能。各级医药管理部门要认



真做好药品生产、经营的行业管理工作。（二）凡生产、经

营药品的企业，都必须严格按照《药品管理法》及其《实施

办法》规定的条件、程序进行审批。 开办药品生产、批发企

业，必须具备《药品管理法》及其《实施办法》规定的条件

，符合国家医药行业管理的有关规定，经所在省、自治区、

直辖市医药管理部门审查并取得表示同意开办的《药品生产

企业合格证》、《药品经营企业合格证》后，经同级卫生行

政管理部门审核批准，取得《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药

品经营企业许可证》，再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给《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方可生产、批发药品。 

从事药品零售的集体、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也必须符合上

述有关条件、规定，并按程序申请，经审查、审核批准，领

取有关证、照后方可经营，并由各级医药管理部门统一管理

。 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不得生产药品。（三）凡不按规定

程序审批，无证无照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从事

药品零售的个体工商户，一律不得生产、经营药品。否则，

依法查处。 在治理整顿中，对已生产、经营药品的企业和零

售药品的个体工商户都要进行复查、验收，凡达不到要求的

或虽符合要求但手续不全的，视情况可取消其生产、经营资

格或限期整顿；对限期整顿后仍达不到要求的，按《药品管

理法》规定取消其资格。这项工作要结合清理整顿公司工作

和审核、换发药品生产、经营企业许可证的工作一并进行。

三、进一步整顿经营秩序。（一）药品批发业务必须由国营

医药商业专业批发企业统一经营。国营医药商业暂时延伸不

到的边远地区，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医药管理部门批准，

县、市医药管理部门可以委托当地具备条件的单位代理批发



业务。未经委托的任何单位不得从事药品批发业务。（二）

集体、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不得经营药品批发业务；不得

经营血液制品、生物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毒性药品

和放射性药品。否则，由有关部门按有关规定取消其经营资

格，并依法查处。（三）严禁兽药经营单位经营人用药品。

（四）药品生产企业只准销售本企业生产的药品，不准转手

倒卖或批发其他企业生产的药品。药品生产企业的销售对象

主要是国营商业批发企业。医疗单位不得转手批发经营药品

，自行配制的制剂不得在市场销售。否则，由有关部门按有

关规定查处。（五）医药工商企业和医疗单位都要严格遵守

国家的物价政策，不得随意提价、定价。否则，由物价部门

按有关规定查处。四、整顿经营作风，严厉打击违法行为。

（一）各级医药管理部门在加强医药市场管理的同时，要加

强医药商业网点的建设，做到合理布局，方便群众，保证供

应。药品经营单位要端正经营思想，改善经营作风，树立良

好的职业道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坚决制止药品

购销活动中的一切不正之风，严厉打击制售假劣药品的不法

行为。根据《药品管理法》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试行条

例》的有关规定，经营单位只准经营国务院及省、自治区、

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生产并发给批准文号的药品；对已

实施生产许可证的药品必须是获证企业生产的这种药品。否

则，要依法查处。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法规汇编１９９

０年第二辑第１９２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